
新北市尖山國民中學學習評量預警及補救措施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 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二、 新北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學習評量補充規定。  

貳、 目的 

一、 針對學習成就欠佳之學生提出預警、輔導及補救措施，以給予學生自勵學習之機會。 

二、 教師據以調整教學與評量方式，並輔導學生適性學習。  

三、 為整合相關資源，針對學習低成就學生落實預警、輔導及補救措施並及時提供協助，縮短學

習落差，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評量正常化。 

參、 預警措施 

一、 預警對象：於第三次定期評量成績結算一個月前，該學習科目初估未達及格標準學生。 

二、 預警時機 

1. 期初機制 

每學期初針對前一學期學習領域成績達學習領域四科不及格之學生發下成績預警通知；五科以

上發下畢業危機預警通知，通過成績評量輔導小組會議，共同研擬輔導與補救改進措施。 

2. 期中預警 

每學期初各領域研究會應將「成績預警學生應行之補救作為」列入討論題綱，並依以下要點落

實： 

(1)  各任課教師預警：原則上，於第二次定期評量成績結算後至第三次定期評量成績

結算一個月前之期間，由各科目任課教師對所任教班級學生進行評估，期末成績

有不及格之虞者，應主動給予適度個別輔導，如教師預估該生成績未達 60分，得

視情況填寫期中(末)成績預警通知單(下稱預警單)，送交導師、家長簽名後，並

於期末追蹤該生學期成績，以發揮共同協助提醒學生加強課業學習之成效。 

(2)  導師預警：導師收集上款預警單後，應於聯絡簿、班親會等渠道進行親師溝通，

使學生家長知悉該生成績狀況，並將預警單彙整後送交註冊組陳核。 

三、 補救方式 

1. 依照學期初各領域研究會討論之「成績預警學生應行之補救作為」針對個別學生進行輔

導，輔導方式由各科目老師自行規劃及記錄，並依職權填寫「期中(末)預警補救紀錄表」。 

2. 教師應於學期中提供學生多元評量之機會，依據個別學生之適性提供多元補救機會，必要

時得提供家長意見。 

肆、 本計畫經本校學習評量輔導小組通過，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學年度 第 學期  領域  

成績預警學生應行之補救作為暨補行評量確認單 

(請領域老師於背面空白處簽名) 

一、請檢核本學習領域給予學生之補救策略 

勾選 檢核項目 補充說明 

□ 期初宣導學期配分機制，確認學生起點

行為，確保學生知悉成績評量。 

 

□ 落實學生學力診斷、配合學生程度調整角

材及課程難易度。 

 

□ 依適當多元評量，確保學生多元檢核點，

給予學生多次嘗試機會。 

 

□ 於期中時向學生提出預警名單，提醒學生

補救措施並給予合理的期限與要求。 

 

□ 透過教師宣導，並進行學習扶助等相關補

救措施。 

 

□ 於期末前進行成績預警，提醒學生補救措

施並給予合理的期限與要求。 

 

□ 

 

給予學生補行評量機會，或其他補救前一

學期不及格分數之措施。 

 

二、補行評量 

討論事宜 意見備註 

本學習領域是否開放學生下學期初得補行本學期

不及格之學習評量(含九年級畢業補考) 

□ 開放(請填下方表格) 

□ 不開放 

補考方式 □紙筆評量 

□多元評量 

登分機制 □ 領域登分 

□ 科目登分 

 

 

 

補考辦理時間 

除下學期九年級應屆畢業生外，其餘於開

學後二周內辦理。若安排紙筆評量，則可

依教務處行政安排統一補考時間，倘若該

領域安排多元評量，則須請利用課表該領

域之授課時間為補考。 

□ 於該領域授課時間進行補考 

□ 由教務處統一於開學後安排(須採紙筆

評量) 

命題與閱卷老師討論 命題者：七_____、八_______、九______ 

閱卷者：七_____、八_______、九______ 

⚫ 考量學生學習及升學權益、帶起每一位孩子為前提下，國民教育階段之學習課程開放各學

習科目均可以補行評量。 

⚫ 9下是為了畢業成績結算，此時已不影響升學，僅影響是否畢業，所以「得」採用「領

域」補行評量。 

⚫ 補行規定宗旨是希望各科教師於學習過程中，針對學習落後學生於學期中即可以實施補救

措施，若此將可降低學期成績出來後不及格之補行評量的機會。 



附件二 

新北市立尖山國民中學畢業危機通知單 

 年班  貴家長您好  

    貴子弟目前在無法領取畢業證書之預警名單中(四科以上未達 60分)，附上學生成績一覽，

此說明單在收到之一星期內前完成簽名並交至教務處註冊組，以下為國中學生修業期滿，符

合下列規定者發給畢業證明書說明如下： 

1. 學習期間扣除學校核可之公、喪、病假，上課總出席率至少達三分之二以上，且經獎懲抵

銷後，未滿三大過。[出缺席紀錄請洽本校學務處 分機：21 查詢] 

2. 四大學習領域以上，其各學習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均達丙等以上。 

學號  班級  

姓名  座號  

各 領 域 學 期 平 均 成 績 

語 文 數 學 社 會 自然科學 健康與體育 藝 術 綜合活動 科 技 

        

               注意：  成績單具「* 字」為不及格之科目    

 

----------------請--撕--下--來----------------- 

家長簽名：      學生簽名： 

本人(暨法定代理人)充分知悉現列於「  學年度 學期中列於無法領取畢業證書之預警名單

中」，若畢業成績未能達到四大學習領域以上，其各學習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均達丙等

以上之標準，則會因成績因素無法領取畢業證書。 

此致     新北市尖山國中 

 導師簽名： 

 
本聯請交由導師以班級為單位繳回註冊組



附件三 

 

 

親愛的家長 

_____年______班________同學 

於_________科目期中成績可能會不及格 

請同學要多用點心於學習上 

 

老師簽名： 

(此聯黏貼於聯絡本) 

 

       教務處戳章 

 

 

 

 

 

  



 

附件四 

新北市立尖山國民中學期中預警流程簡圖 

 

 

 

 

 

 

 

 

 

 

圖一【各科目老師預警標準流程簡圖】 

 

 

 

 

 

 

 

 

 

 

 

 

 

 

圖二【各班導師預警標準流程簡圖】 

  



附件五 

新北市立尖山國民中學    學年度第    學期 
各學習領域學業成績未達及格標準補行評量 

成績通知單 

姓名   班 座號  

 

 

 

 

 

 

未達及格標準 

科目 

領域/科目 補考成績 

  

  

  

  

  

  

【說明】若補考成績顯示為 Q  

則表示該科無須進行補行評量，或該生於意願調查表註記該科放棄

補考意願。 

【說明】補考成績最高以 60分計，若實得分數高於 60分仍以 60分

為計算。 

家長簽章 
 

導師簽章 
 

教務人員簽章 
 

【說明】 

1. 本補考通知單於每次學期評量後由校方發予家長或監護人，僅供通知學生成績用。 

2. 教育部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規定學生成績畢業資格為:八大學習領域有四大領

域以上，其各領域之畢業總平均成績，均達丙等以上，方可畢業。 

3. 若對本補考通知單有疑義，請於       前至教務處註冊組詢問。 

 


